

附件1

沂源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田晨光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周   婷 县委副书记
沈照生  副县长
成  员：郑继光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张成华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组织员办公室主任
刘  水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孟凡东  县科协主任
宋传方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经济目标管理考核办公室
主任、落实革命老区政策协调办公室主任
李  林  县教体局局长
朱西兵  县委经信工委书记、县科技局局长
徐统智  县民政局党组书记
冯成德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       
周仕猛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桑培林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孙洪成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杜  强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齐俊涛   县委农业农村工委书记
赵  强  县水务局局长
张寿玉  县林业局局长
刘洪法  县文化出版局局长
高贵明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武善锋  县审计局局长
郭  栋  县环保局局长               
冯科君  县民宗局局长
李传军  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任  鸣  县广播电视局局长
张成玉  县旅游发展局局长、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主任
韩启云  县畜牧兽医局局长、畜牧产销服务中心主任
刘跃广  县农机局局长
高丰文  县果品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沂蒙山品牌管理办公室主任
任向东  县蔬菜产销服务中心（蔬菜局）主任（局长）
张志扬  县水土保持局局长
张敬平  县供销社主任
马中锋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唐传福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农环办主任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冯成德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县级专项目录
	序号
	涉农资金专项名称
	责任部门
	备注

	
	
	
	

	1
	土地综合整治资金
	县国土资源局
	　

	2
	农业综合开发省市配套资金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
	　

	3
	现代农业发展资金
	县农业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局、县畜牧兽医局、县农机局
	　

	4
	重大动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资金
	县农业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局、县畜牧兽医局
	生产救灾、上级对下据实结算部分为约束性任务

	5
	农业科技发展资金
	县科技局、县农业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局、县畜牧兽医局、县农机局
	　

	6
	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工程资金
	县农业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局、县果树中心、县蔬菜局、县畜牧兽医局
	　

	7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资金
	县农业局、县水务局、县林业局、县畜牧兽医局、县农机局
	　

	8
	农民培训资金
	县农业局、县果树中心、县蔬菜局、县畜牧兽医局
	　

	9
	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发展资金
	县供销社
	　

	10
	秸秆焚烧及综合利用资金
	县农业局
	　

	11
	耕地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县农业局
	　

	12
	造林及森林资源保护资金
	县林业局
	生态效益补偿、森林公安转移支付为约束性任务

	13
	水利发展资金
	县水务局
	　

	14
	专项扶贫资金
	县扶贫办
	　

	15
	扶贫发展基金
	县财政局、县扶贫办
	　

	16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
	县财政局
	农村旱厕改造为约束性任务

	17
	美丽乡村建设奖补资金
	县委农工办
	　

	18
	交通发展资金（用于村道建设与养护部分）
	县交通运输局
	　

	19
	环境污染防治资金（用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部分）
	县环保局
	　

	20
	城镇化建设资金（用于农村供暖试点部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1
	旅游发展资金（用于乡村旅游部分）
	县旅游发展局
	　

	22
	教育发展资金（用于村级部分）
	县教体局
	　

	23
	基层科普示范工程资金（用于村级部分）
	县科协
	　

	24
	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用于村级部分）
	县文化出版局、县广播电视局、县教体局
	　

	25
	乡村文明行动资金（用于村级部分）
	县委宣传部
	　

	26
	基层综合性文化中心建设（用于村级部分）
	县文化出版局
	　

	27
	养老服务业发展资金（用于村级部分）
	县民政局
	　

	28
	农村乡镇社区服务功能提升奖补资金（用于村级部分）
	县民政局
	　

	29
	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用于村级部分）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基本药物制度和村医补助为约束性任务

	30
	计划生育资金（用于村级部分）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计划生育家庭奖扶和特别扶助补助为约束性任务

	31
	彩票公益金（用于村级部分）
	县民政局、县教体局、县财政局
	　

	32
	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农村发展方面的资金
	县发展和改革局
	　

	33
	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
	县农业局、县林业局、县畜牧兽医局、县果树中心
	约束性任务

	34
	农村危房改造奖补引导资金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约束性任务

	35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奖补资金
	县委组织部、县财政局
	约束性任务

	36
	往年涉农资金结转结余资金
	县财政局、相关单位
	

	37
	其他应纳入统筹整合的涉农资金
	县财政局、相关单位
	　


附件3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项目审批表
申报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整合载体
	
	整合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整合方式
	

	项目概况及
投资预算
	

	
	

	
	

	
	

	
	

	
	

	
	

	
	

	
	

	
	

	
	

	
	

	
	

	
	

	
	

	
	

	申报单位拟定的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意见
	拟纳入统筹整合的项目资金：

	
	

	
	

	
	

	
	

	
	

	
	

	
	

	
	负责人（签字）：

	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领导小组
办公室意见
	

	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领导小组
意  见
	

	
	

	
	

	
	

	
	

	
	

	
	

	
	

	
	

	
	

	
	


备注：本审批表一式三份，领导签批后，申报单位、统筹整合办公室、财政部门分别留存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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